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

川府发〔2021〕17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的意见》(国发〔2021〕3 号),支持革命老区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振兴

发展,让革命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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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培育、红色文化保护、生

态治理等重点领域,突出川陕革命老区,强化政策支持,健全工作

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凝聚社会合力,努力走出一条新时代四川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新路,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二)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我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

镇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改善,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开放合作水平显

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优化,红色文化影响力明显增强。 到

2035 年,我省革命老区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实现均等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形成红色文化繁荣、生态环境优

美、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兴旺、居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

新局面。

(三)实施范围。 我省革命老区包括 17 个市(州)所辖的 83

个县(市、区),其中川陕革命老区包括巴中、广元、达州、南充、绵

阳等 5 个市所辖的 29 个县(市、区)。

二、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四)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 支持革命老区集中安置

点提升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发展后续产业,开展就业帮扶,强化社

会治理。 鼓励创设“致富车间”“就业帮扶车间”等就业载体,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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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集中安置点群众就近就业。 (省乡村振兴局、民政厅、省委组

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大以工代赈支持力度。 在革命老区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等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广泛吸纳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近就

业。 支持革命老区开展以工代赈资产折股量化分红试点,探索集

体资产收益和分配有效模式。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

(六) 持续开展消费帮扶。 引导中央在川企业、省属国有企

业、军工企业定向直购革命老区农副产品。 扎实开展“万企兴万

村”活动,积极推广“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等模式。 (省国资委、

省委军民融合办、商务厅、省工商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实施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加大对革命老区国家和省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及市、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的支持力度,保

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

作,配合中央单位开展定点帮扶,继续做好省内对口帮扶和省直机

关定点帮扶工作。 (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委组织部、省委

统战部、省发展改革委、省直机关工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八)强化产业平台建设。 在革命老区县开展百亿主导产业

培育行动,鼓励革命老区县培育建设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支持川

陕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创建国家级开发区,鼓励革命老区重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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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县跨区域共建“飞地园区”,支持符合条件的革命老区建设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支持川渝毗邻地区的革命老区与重庆共建

合作平台。 建设一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园区,支持创建国家和省

级现代农业园区。 支持建设省级创业孵化基地、农业科技园区(示

范基地)。 (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农业农

村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科技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扶持壮大骨干企业。 引导中央企业、省属国有企业到革

命老区投资兴业。 省级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对革命老区符合条

件的产业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优先将符合条件的革命老区本土优

势企业纳入四川省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精准培育,支持其在境内

外主要资本市场上市或在“新三板”挂牌。 (省国资委、财政厅、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四川证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推广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 支持在革命老区积极推

广页岩气开发利益共享机制,探索推进天然气开发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鼓励中央企业和革命老区组建合资公司开发新区块。 (省

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国资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加快农产品冷链物流和粮油食品保障能力建设。 推

动革命老区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设施建设,支持革命老区农产品

主产区县建设现代农业烘干冷链物流试点县。 鼓励革命老区农产

品主产区县发展粮油产业,支持创建四川省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县。 支持革命老区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引导、促进相关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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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对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进行许可、认证或

登记并加强监督管理。 (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省粮食和储备局、省

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十二)完善基础设施网络。 建立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重大项

目库,支持将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国家和省

相关规划,具备条件后优先启动建设。 加快成达万、汉巴南等高速

铁路建设,推动广巴、达万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尽快开工建设,争取

将成都至巴中至安康高速铁路纳入国家相关规划。 加快绵阳至九

寨沟、广元至平武等革命老区待贯通高速公路建设,推进成绵广、

成南等交通繁忙高速公路扩能改造,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

段)等区域红色旅游公路建设。 支持革命老区规划建设一批通用

机场,增加已建机场的航班航线。 加快水运枢纽建设和航道整治。

加快建设向家坝灌区一期、亭子口灌区一期等工程,加快推动引大

济岷、长征渠引水、毗河供水二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 在革

命老区有序建设煤炭储备基地,加快建设一批重点输变电工程。

(省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水利厅、省能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

责)

(十三)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支持革命老区县城实施城

镇化补短板强弱项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城镇建设资

金、政府债券、社会资本等,协同推进革命老区海绵城市、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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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园城市建设,促进县城公共服务和市政公用设施等提档升级,

完善城市功能。 鼓励革命老区打造一批国家级、省级重点镇,做大

做强中心镇,培育发展特大镇,支持有条件的革命老区县开展省级

特色小镇创建工作。 (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资源

厅、民政厅、交通运输厅、经济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十四)加大教育扶持力度。 按政策落实革命老区教育工作

者福利和工资待遇,着力解决子女入学、家属就业、住房安置等困

难。 改善革命老区中小学寄宿生生活条件,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补助政策。 继续实施川陕革命老区支教计划。 鼓励教育资

源更多向革命老区倾斜,支持高等院校加强与革命老区的合作,继

续面向革命老区实施相关专项招生计划倾斜。 支持革命老区发展

职业教育,支持重点专业、实训基地建设和就业培训,落实中等职

业教育免学费政策。 (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提升医疗养老服务水平。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革命

老区延伸,鼓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省人民医院等国内、省内一流

医院与革命老区开展合作,设立分院或共建医联体。 加强公共卫

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支持市县级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 (传染

科)和卫生应急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加强卫生人才培养,完善县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支持开展县域医药卫生体制集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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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推动发展县域医共体。 完善革命老区医疗保障机制,减轻困

难群众大病、重病医疗费用负担。 支持革命老区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优化区域养老机构布局,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医养结合养老

机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打造

居家社区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三级网络。

(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发展改革委、民政厅等按职责分工负

责)

五、弘扬传承红色文化

(十六)打造红色文化传承标志性工程。 建立红色文化传承

保护资源数据库,加大革命老区历史遗迹、纪念设施等保护修缮和

抢救力度。 鼓励建设红色文化“露天博物馆”,支持建设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四川段)、川陕片区红军文化公园、大巴山干部学院、川

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等标志性工程和长征丰碑、将帅故里、

“两弹一星”等主题褒扬设施。 (省发展改革委、省委宣传部、退役

军人厅、文化和旅游厅、教育厅、省文物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加大红色文化宣传推广。 打造红色文化精品展陈,实

施红色教育培训和主题文艺精品创作计划,支持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文艺作品创作生产,打造红色主旋律影片、精品剧目,编纂出版

革命老区有关出版物。 推动党史“七进+”活动,支持革命老区建

设红色传承教育培训基地,促进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和旅游厅等按职责分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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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十八)促进红色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鼓励革命老区以红

色文化公园、红色传承教育培训基地等为载体,创新推动建设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集中连片和跨区域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精品

线路和经典景区。 加大对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宣传推广资金投

入,支持中央和地方各类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公益广告等多种方式

宣传推广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 (文化和旅游厅、省委宣传部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 健全完善革命文物保

护的法规规章制度,推广巴中市红军文物保护经验做法,深入实施

《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提供法治

保障。 (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司法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

(二十)加强生态建设。 加强革命老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县域的生态保护修复,支持天然林保护修复、退化林修复、退耕还

林还草、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修复、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 支持川陕革命老区县开展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生态修复,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推

动绿色矿山建设,加快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省林草局、自然

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一) 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建立健全革命老区森林、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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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流、草原、湿地等重点领域生态补偿机制。 支持革命老区生

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开展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 (自然资源厅、财政厅、省林草局、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

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二)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优先将革命老区纳入全

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加大革命老区“美丽四川·

宜居乡村”建设资金补助力度,支持农村垃圾处置、污水处理和厕

所改造等项目建设。 (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生态环境厅、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强化组织实施

(二十三)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省县域经济工作领导小

组作用,协调解决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有关重大事项,督促落实重大

政策,建立对革命老区的差别化绩效评估体系。 省发展改革委加

强统筹协调,省直相关部门(单位)加强指导服务,在有关规划编

制实施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持,优化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在革

命老区开展振兴发展试点示范,支持巴中、阆中等地在全省率先探

索振兴发展新模式,打造一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县。

(二十四)落实主体责任。 有关市(州)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

主体责任,把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列入本地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和扎

实推动。 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要认真组织实施,及时制定年

度计划,建立任务清单,细化工作措施,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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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扩大社会参与。 统筹政府和社会力量,发挥各级老

区建设促进会作用,搭建社会力量参与平台,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

制,广泛宣传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先进典型,积极营造全社会支持参

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良好氛围。

附件: 1. 关于新时代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支持政策

2. 四川省革命老区范围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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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新时代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支持政策

一、加大财力薄弱县财政资金补助力度。 “十四五”期间,省

级财政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中新增安排财力补助不低于

45 亿元,对人均财力排位居全省后 20% 的革命老区县给予补助,

增强“三保”保障能力;新增安排革命老区转移支付不低于 10 亿

元,支持革命老区县保障和改善民生;新增安排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不低于 20 亿元,支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保

障水平。 (财政厅牵头负责)

二、加大重点公益性项目资金支持力度。 “十四五”期间,省

级财政对人均支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革命老区县,在农村公路

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按当年补助系数的最高档给予转移

支付支持;将革命老区县全部纳入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补助

范围,补助标准由每个 300 万元提高到 400 万元。 对纳入《四川省

“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的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保护

传承项目,省级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给予重点支持。 对符合条件

的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支持发行专项债券;对建设和运营期

限较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项目,支持发行长期债券。 在政府债

务风险可控前提下,新增债券额度不低于 800 亿元。 (财政厅、省

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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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对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

项目,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资金给予重点支持。 对革命老区原国

定贫困县,从脱贫之日起 5 年过渡期内,按政策免除绿色食品认证

费、标志使用费和减免有机农产品认证费。 省级以工代赈资金

80% 投向川陕革命老区,重点支持农村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和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点)“致富车间”等产业平台建设。 (文

化和旅游厅、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用地保障支持力度。 专项安排革命老区原深度贫困

县、集中连片特困县、国定贫困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专项指

标不得挪用;革命老区原深度贫困地区用地计划指标不足的,由省

级协助解决。 优先安排革命老区脱贫县增减挂钩计划指标,允许

预支使用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其额度不超过单个在建增减挂钩项

目节余指标的 30% ,全年不超过 1000 亩;预支使用节余指标的,在

项目区实施规划批复后 2 年内归还。 对革命老区脱贫县继续实施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内流转交易政策,支持革

命老区原深度贫困地区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框架下,继续开

展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积极推进

革命老区补充耕地指标跨省域流转。 在革命老区县开展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和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支持符合条件

的革命老区县纳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自然资

源厅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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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励优秀人才到革命老区县干事创业。 加大省直机关、企

事业单位同川陕革命老区县互派干部、双向交流力度,每年选派省

直部门业务骨干和企事业单位专业人才到革命老区挂职。 “天府

峨眉计划” “天府青城计划”给予川陕革命老区倾斜支持。 采用

“一县一团”方式,组建省级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83 个、选派科技特

派员 1800 人,建设“科技在线”县(市、区)平台 70 个、配备县级专

家库在线服务技术专家 10000 人以上,定向为革命老区县开展科

技服务。 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革命老区工作,增加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等特设岗位计划名额。 支持

在经营性房地产用地出让中按照“限地价、竞配建”的模式配建人

才公寓。 (省委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科技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团省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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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革命老区范围

类别 市（州） 县（市、区）
数量

（个）

川陕革命

老区

（29 个）

巴中市 巴州区、恩阳区、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 5

广元市
利州区、昭化区、朝天区、剑阁县、旺苍县、
青川县、苍溪县 7

达州市
通川区、达川区、万源市、宣汉县、开江县、
大竹县、渠县 7

南充市 阆中市、南部县、营山县、仪陇县、蓬安县 5

绵阳市 江油市、梓潼县、平武县、北川县、盐亭县 5

其他革命

老区

（54 个）

成都市 邛崃市、大邑县 2
泸州市 叙永县、古蔺县、合江县 3
遂宁市 蓬溪县、大英县 2
内江市 东兴区 1

宜宾市
翠屏区、南溪区、叙州区、江安县、长宁县、
高县、筠连县、珙县、兴文县 9

广安市
广安区、前锋区、华蓥市、岳池县、武胜县、
邻水县 6

雅安市
雨城区、名山区、荥经县、汉源县、石棉县、
天全县、芦山县、宝兴县 8

眉山市 青神县 1
资阳市 安岳县 1

阿坝州
马尔康市、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九
寨沟县、金川县、小金县、黑水县、壤塘县、
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

13

甘孜州
康定市、泸定县、丹巴县、道孚县、炉霍县、
甘孜县、新龙县 7

凉山州 冕宁县 1
合计 17 个 83 个


